
白酒出口报关需要什么手续？

产品名称 白酒出口报关需要什么手续？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近年，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的持续深化，白酒出口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准确把握白
酒出口要求和流程，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推动白酒走向世界。那么白酒出口报关需要什么手续呢?有哪些
注意事项呢?一、酒及酒的分类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酒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酿造方法分类：酿造酒
、蒸馏酒、配制酒☆按酒精含量分类：高度酒(40%以上)、中度酒(20%～40%)、低度酒(20%以下)☆按糖
分含量分类：干型酒(0.4g/100ml以下)、半干型酒(0.4～1.2g/100ml)、半甜型酒(1.2～5.0g/100ml)、甜型酒(5
.0g/100ml以上)☆按商业习惯分类：白酒、啤酒、黄酒、guojiu和配制酒及国外蒸馏酒二、酒类进出口海
关编码汇总/三、酒与危险货物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酒精度表示酒中含乙醇的体积百分比(通常以20℃
时的体积比表示)。根据《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TDG)及《危险货物品名表》(GB 1
2268-2012)，酒精体积百分比在24%以上的酒精饮料，属于3类危险货物，即易燃液体。/▲(3号)符号(火焰
)：黑色或白色易燃液体运输标签四、酒水进出口报关代理服务：白酒进出口报关一般检验监管要求1、
白酒进口报关报检流程1)注册登记和备案0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的规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需办理注册登记。02、根据《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向中
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实施备案管理。2)申报01、进口饮料酒通过单一窗口系统申报时，
应根据产品名称选择正确的货物名称和检验检疫代码。02、进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应严格按照《海
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的要求填报，进口葡萄酒还应该符合海关总署《关于规范进口葡萄酒有关
事项》公告要求，如品名、品牌(中、外文)、容器容积、年份和产区、等级、原厂发票以及完整清晰的
彩色照片等。3)提供资料01、合同、发票、装箱单、提(运)单等必要凭证;02、进口酒类的境外出口商或
代理商、进口商名称及备案号、上一批次的进口和销售记录;03、原产地证书(证明)(若有)(美国输华葡萄
酒和日本输华酒类原产地证书应由官方提供);04、法律法规、双边协定、议定书以及其他规定要求随附的
合格证明材料(如卫生证明);05、指定的相关进口食品企业自主检测报告;06、进口食品安全承诺文件;07、
适用标准声明，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酒类，应当提供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卫健委)出具的许可
证明文件;08、其他应当随附的证书或文件。实施无纸化申报的应按无纸化相关要求执行。4)合格评定(进
口酒类)01、申报企业向海关提出报关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https://www
.singlewindow.cn)进行报关业务申报并将随附材料一同以电子形式上传。海关对报关资料进行审核，符合
规范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告知企业进行补正。02、实施检验检疫。进口食品由海关依照进出
口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合格评定。03、进口食品经合格评定符合要求的，海关出具《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目前已实现电子化，企业可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查询电子信息并自助下载
)。不符合要求的，涉及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由海关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责



令当事人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通知单，由进口商办理退运手续。其它项目不合格的，可以在海关的
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使用。2、白酒出口报关报检流程1)注册登记和备
案0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需办理注
册登记。02、依据《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需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温馨提示：我国
将白酒、葡萄酒及果酒、啤酒、其他酒、食用酒精生产等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从事上述酒类产品的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2)申报(先申请检疫，然后报关)01、出
口前申请检验检疫：出口食品的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持合同、发票、装箱单、出厂合格证明、出口食品
加工原料供货证明文件等必要的凭证向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或组货地的隶属海关申请。申请时，应
当将所出口的食品按照品名、规格、数/重量、生产日期逐一申报。/02、现场检验检疫：A、现场查验：
所属海关根据系统“检验要求”，对不需要查验和送检的货物，直接实施综合评定;需查验的，实施现场
查验，内容包括货证相符情况、产品感官性状、产品包装、数重量及运输工具、集装箱或存放场所的卫
生状况等。B、抽样检验：根据系统“检验要求”，隶属海关对抽中查验送检的货物，在现场查验时抽取
样品，并送实验室检测。C、综合评定：所属海关对申请出口食品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根据异常情况
、风险预警、出口备案、企业核查等信息，结合抽样检验、风险监测、现场查验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a
)经评定合格的，形成电子底账数据，向企业反馈电子底账单号，符合要求的按规定签发检验检疫证书;b)
经评定不合格的，签发不合格通知单，不准出口。03、报关：企业凭电子底账及合同、发票、装箱单、
出厂合格证明等必要的凭证报关。温馨提示：1.酒精体积分数大于24%的饮料酒还要满足危险货物运输监
管的要求(除特殊规定外)。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
器的使用鉴定。使用未经鉴定或者经鉴定不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不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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